遠洋漁船員SARS防疫流程圖

返港前三天透過漁業通訊電台通報過去十日內是否


曾泊靠WHO界定之病例集中區之港口。





漁船主向所屬漁會或公會填具通報單，連同船上船員名冊送當地巡防、衛生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副知漁業署。





是





船長填具「漁船員SARS防疫調查表」


測量船員體溫





船上所有船員連同大陸船員、外籍船員全數依規定申請進港





船員發給強制隔離通知書，請船員詳加閱讀並照辦，隔離期間以漁船出國外港口當日起算十日，隔離方式如下：


本國船員實施在原船或居家隔離。居家隔離者應持隔離通知單向所填地址之村（里）長或衛生所報到。


外籍船員、大陸船員一律在原船隔離，並由船主負看管責任。大陸船員於在船隔離期間屆滿後船主應即將大陸船員接駁至海上錨泊區留置漁船安置。











否





漁船出國外港口當日至返港日已逾十日





漁船出國外港口當日至返港日未逾十日





體溫正常





體溫異常





隔離治療





體溫正常





體溫異常





進港





由船主具領異常船員送醫診斷結果是否為SARS疑似症狀





否





否





船長填具「漁船員SARS防疫調查表」


實施測量體溫





是





註：漁船返港中發現船員罹患疑似SARS症狀，依照「漁船海上作業發現疑似SARS病徵處理流程」辦理





附件三








